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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明确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体系，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机制，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市残联、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修订了《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征收管理使用制度。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
201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明确规定“税务部门依据残联审核的残疾人就业情况，负责残保金征收”。为落实这一精神，2020年4月，市政府批复同意我市保障金征管职责由市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划转至税务部门，自2020年起实施。自此，税务部门承担我市保障金征收工作。为与上级政策规定保持一致，加强保障金征收管理使用工作，市残联、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修订了《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二、修订的依据
1.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88号）
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
3.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5.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粤财社〔2017〕51号）
6.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缓减免管理办法（粤残联〔2018〕63号）
7.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8.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管职责划转的批复（深府函〔2020〕95号）
三、主要修订内容
1.明确征收主体。将保障金由市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代为征收调整为税务部门征收。
2.调整部分部门职责。明确由市人力资源保障局提供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情况；深圳市税务局负责保障金征收工作；市残联负责指导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工作；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工作。
3.优化用人单位执行口径。明确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统计范围，将非就业人员等特殊情形予以排除；统一在职职工人数核定标准，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以该单位上一年度参加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的人数为准，特殊情况下以参加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的人数确定。
4.适当调整征收程序。认真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大力推进残保金征收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适当调整了残保金征收时间、征收流程和提交材料，更好服务群众、服务企业。
5.优化残保金分配。全面落实党中央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要求，推动残疾人资源、管理和服务全面下沉，将区级返拨额度由50%上调到60%，更好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就业、康复等方面需求，进一步提升基层保障服务残疾人能力。





